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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473047304730473 号号号号    

    

关于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从业绩补偿、会计差错更正、生产经营

和业绩情况、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业绩补偿和会计差错更正关于业绩补偿和会计差错更正关于业绩补偿和会计差错更正关于业绩补偿和会计差错更正    

1.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向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简称装备环球）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简称装备卢森堡）100%股权，

并附有业绩承诺。2018 年，装备卢森堡未能达成业绩承诺，差额为

人民币 3678.32 万元；2019 年，装备卢森堡仍未达成业绩承诺，差

额为人民币 3.72 亿元。装备卢森堡为股权投资公司，持有

KraussMaffei Group GmbH（简称 KM 集团）100%股权。与此同时，

公司2018、2019年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均未计提减值准备，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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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商誉金额为 34.74 亿元，占总资产比重 21.22%。 

请公司：（1）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及细分行业变化情况、上下游

产业链及销售情况等，说明装备卢森堡连续两年未能达成业绩承诺

的原因，公司未对商誉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列出参数选取

依据、测算过程和具体步骤；（2）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前期

重组的评估情况、评估参数等，补充披露与2018、2019年商誉减值

测试报告的参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说明预测数据是否调整并说

明原因；（3）业绩承诺期限为三年，2019 年为第二年。请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在手订单、经营计划等，说明未来是否存在一次性大额

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前期是否存在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是否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并进行充分风险提示。请

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构、审计机构对问题（2）发表意见，请

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2.据披露，公司发现2018年度对装备卢森堡的长期股权投资初

始投资成本计量方法有误。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及要求，公司对此

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就2018年末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

股权投资及资本公积金项目分别调增 11.97 亿元。该调整对公司

2018年末合并财务报表以及2018年 1月1日的财务报表没有任何影

响，亦不影响公司前期披露的各项财务指标。 

请公司：（1）披露前期对装备卢森堡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

本计量的方法、依据、计量错误的原因，以及本次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的依据及合理性，对公司母公司报表和合并报表产生的影响，并

自查是否存在其他会计差错和需要追溯调整的情形；（2）结合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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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出现差错，说明公司内控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上述缺

陷产生的原因、涉及的主要业务环节、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追责

安排、整改计划等。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生产经营和业绩情况关于生产经营和业绩情况关于生产经营和业绩情况关于生产经营和业绩情况    

3.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76亿元，同比下

降6.44%；实现归母净利润-1.58亿元，由盈转亏；实现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3785.39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19 年公司对于汽车行业、塑

料包装行业等下游市场客户的设备及服务的订单以及收入出现不同

程度下滑；2019 年新成立子公司福建天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简称

福建天华）其产品硫化机所处下游行业疲软，市场竞争激烈，导致

毛利率水平较低；KM 集团计提其相关裁员费用导致管理费用大幅上

升。 

请公司：（1）结合主要业务模式、产品及对应的下游客户情况、

行业趋势、市场需求等，分行业说明订单及营业收入下滑的原因及

合理性、对利润的影响，并与同行业比较；（2）结合福建天华主营

业务及细分行业情况、市场竞争情况、市占率和所处行业地位、收

入和成本明细等，说明硫化机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并

与同行业比较；（3）前期公告披露，KM 集团计划实施集体裁员，遣

散费和过渡性安置费用约1.6亿元人民币计入公司2019年度损益。

年报显示，KM 集团报告期内计提遣散费用 1.72 亿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并结合裁员员工的工种类型、人数、选取

标准、KM 集团的经营情况等，说明裁员后每年节省的费用支出、预

计未来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4）据披露，KM 集团主要资产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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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均在海外，2019 年 KM 集团营业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重约为

87%。请补充披露公司收购 KM 集团后所面临的管理和整合风险，KM

集团的财务、经营、销售等具体情况和流程是否由公司实际管控，

以及公司对此采取的相应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4.年报分行业信息显示，报告期内工程、监理及技术服务—海

外毛利率 17.04%，同比减少 4.99 个百分点；工程、监理及技术服

务—国内毛利率 18.38%，同比减少 27.72 个百分点。分地区信息显

示，国内毛利率 17.56%，同比减少 6.02 个百分点；国外毛利率

23.98%，同比减少1.74个百分点。国外营业收入84.05亿元，国内

营业收入 21.71 亿元。 

请公司：（1）结合业务模式、行业趋势、供需情况、成本构成

等，说明工程、监理及技术服务毛利率尤其在国内市场大幅减少的

原因及合理性，并与同行业比较；（2）披露国内外销售的主要产品

类型、地区、业务构成，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金额、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并说明国内销售毛利率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近三

年业绩波动较大，报告期内亏损，请结合行业趋势、经营计划、在

手订单等说明未来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业绩大幅波动

的风险，并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5.年报显示，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均为正，归母净利

润均为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在第一、三季度为负，第

二、四季度为正。 

请公司：（1）结合经营模式、结算政策、去年各季度业绩波动

情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第一、三季度营业收入、归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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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在第

四季度营业收入明显高于第三季度的情况下，归母净利润亏损加大

且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由负转正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三三三、、、、关于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关于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关于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关于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    

6.拆出资金与非经营性往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

金情况专项报告》中显示，公司与 Gindumac GmbH 期初往来资金余

额1059.39万元，2019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额659.05万元，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1718.44 万元。往来形成原因为委托贷款，性质为非经

营性占用，Gindumac GmbH 为上市公司参股企业。年报显示，公司

向 Gindumac GmbH 拆出资金 655.83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Gindumac GmbH 的基本情况、其他股东

名称、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公司的参股比例、是否具有重大影响、

是否纳入合并报表；（2）年报与专项报告中对与 Gindumac GmbH 往

来资金发生额不一致的原因；（3）公司与 Gindumac GmbH 历年往来

款交易背景、发生时间、利率、资金用途，说明是否存在无法收回

的情形及后续解决方案，并进行充分风险提示。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7.资金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10.76 亿元，

同比增加33.99%，受限金额为1615.75万元；短期借款4.58亿元，

同比增加 92.9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4 亿元，其他流动

负债 3.03 亿元，长期借款 25.88 亿元。长期借款主要为 2016 年装

备卢森堡签署的银团融资协议，约定可以借入 5 亿欧元以及担保额

度7500万欧元，以装备卢森堡部分子公司股权为抵押，并附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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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款。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财务费用2.03亿元，有息负债占货币

资金比重为 314.13%，资产负债率 66.38%。 

请公司：（1）结合行业经营特点和公司业务模式，说明账面货

币资金较为充裕的同时借入有息负债，导致承担较高财务费用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

因；（2）补充披露银团融资协议的具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

方、金额、利率、期限、限制性条款内容、抵押担保内容等，利率

是否具备明显优势，长期借款的具体用途、资金流向等，以及公司

后续的偿付安排；（3）补充披露除长期借款外的有息负债的详细情

况，包括债务类型、金额、利率、期限等，并结合目前可自由支配

的货币资金、现金流等情况说明未来偿债安排，是否具备足够偿付

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相关应对措施；（4）自查上述除银团

融资的其他往来款项中，是否存在抵押、担保等受限情形，是否存

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被挪

用、占用或限制权利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应收账款及相关科目。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金额为

22.55 亿元，占总资产 13.79%；应收票据 287.6 万元，同比下降

95.80%；应收款项融资2.08亿元，为本期新增。应收款项融资中，

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已终止确认金额为

1.78 亿元，未终止确认金额为 8634.09 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名称、

交易背景、账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逾期无法收回的风

险；（2）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出票人的类别、信用风险程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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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是否终止确认等，说明本期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所对

应的具体业务内容，以及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3）在上述问

题的基础上，补充披露应收款项融资的交易对方、背景、时间、金

额、对应客户的信誉及履约能力，是否存在到期无法还款进而追索

公司支付的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预付款项。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2.07亿元，前五

名预付款汇总金额 8446.74 万元，占期末余额合计数的 40.85%。请

公司结合各主要产品的采购模式、细分行业情况、供需关系等，补

充披露前五大预付款对象的名称、交易背景、金额、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前五名预付客户较为集中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10.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 2607.02

万元，同比增加 56.06%。其中，企业往来款及其他 1071.97 万元，

同比增加 1278.86%。请公司补充披露企业往来款对象的名称、交易

背景、发生时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

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

15.39亿元，同比增加8.44%，占总资产9.41%；在建工程3.45亿元，

同比增加 368.76%。在建工程中，南京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二期

工程（简称南京天华）本期增加 1.77 亿元，CNC 数控车铣中心、嘉

兴搬迁项目、技术中心-螺旋挤出机等7个项目为本期新增，金额分

别为 2304.69 万元、2084.18 万元和 1695.03 万元。2018、2019 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33亿元和-6.04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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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4.56亿

元和 6.07 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新增在建工程的相关采购情况、

价格是否合理、项目进展、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在此基

础上分析在建工程累计投入是否合理；（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生

产经营情况等，补充披露南京天华、CNC 数控车铣中心、嘉兴搬迁

项目、技术中心-螺旋挤出机等四个项目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建设原因、期限、预计投入、预计完工时间、后续收益等，并将

财务报表中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及工程进度等数据补充完整；（3）

结合固定资产各明细项目的购置金额、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公司盈

利模式等，说明在营业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固定资产与公司生产规模

的匹配性及合理性；（4）结合投资活动现金流支出的具体流向、用

途和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等，说明近两年大额投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2.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年报显示，报告期末无形资产金额

35.18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 21.51%。其中，客户关系 10.44 亿元，

软件 1.18亿元，长租约收益权2175.95万元。另外，报告期内开发

支出 1.96 亿元，同比增加 35.60%；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 41.59%，

去年为 35.10%，高于同行业水平。 

请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盈利模式、技术水平等，补充披

露客户关系、软件和长租约收益权的具体明细、确认依据、摊销方

法和年限等；（2）结合 2018、2019 年研发项目及成果、研究与开

发阶段划分的标准和依据，结合会计准则详细说明开发支出增加及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后立即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披露。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收到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20 年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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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年 5 月 22 日之

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五月十一日 


